
遮阳装置产品说明书
一、产品概述

本遮阳装置专为黑岩村建筑设计，具备高效遮阳与灵活调节功能，有效改善室内热环境，

降低建筑能耗。产品涵盖村民住宅用卷帘式遮阳帘、民宿用可调节百叶窗以及公共建筑用电

动可调节遮阳篷，满足不同建筑场景需求。

二、产品特点

高效遮阳：采用优质遮阳面料，能有效阻挡 70%-90% 的太阳辐射，大幅减少室内热量

吸收，降低空调制冷负荷。

可调节性：卷帘式遮阳帘可通过手动拉绳自由调节高度；可调节百叶窗能通过旋钮或拉

绳改变叶片角度，实现不同程度遮阳；电动可调节遮阳篷可通过遥控器或智能系统控制展开

与收起，方便快捷。

耐用性：产品结构采用耐腐蚀铝合金或高强度钢材，遮阳面料具备抗紫外线、防水、防

撕裂性能，适应各种恶劣气候条件，使用寿命长达 10-15 年。

美观适配：外观设计简洁大方，颜色多样，可与各类建筑风格相融合，不影响建筑整体

美观。

三、技术参数

卷帘式遮阳帘：面料厚度 0.5-0.8mm，遮阳率 80% 以上，宽度最大可达 3 米，高度

最大可达 2.5 米。

可调节百叶窗：叶片宽度 25-50mm，角度调节范围 0-180 度，窗框材质为铝合金，表

面处理有氧化、喷涂等工艺。

电动可调节遮阳篷：展开宽度最大可达 6 米，伸出长度最大可达 3 米，电机功率

50-100W，运行噪音低于 50dB。
四、安装与维护

安装：产品配备详细安装指南，可由专业安装人员按照步骤进行安装。卷帘式遮阳帘和

可调节百叶窗采用壁挂式安装，电动可调节遮阳篷采用屋顶或墙面固定安装。

维护：定期清洁遮阳面料，可用清水或温和清洁剂擦拭。检查各部件连接是否松动，如

发现问题及时紧固。电动遮阳篷需定期检查电机和控制系统，确保正常运行。

遮阳装置招标文件

一、招标项目名称

黑岩村遮阳装置采购项目

二、招标范围

村民住宅用卷帘式遮阳帘 100 套、民宿用可调节百叶窗 100 套、公共建筑用电动可调

节遮阳篷 50 套及相关安装、调试、售后服务。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遮阳装置生产或销售。

具备相关产品的生产许可证或代理销售授权书。

近三年内有类似项目供货业绩，提供合同证明文件。

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四、投标文件内容

商务标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业绩证明、报价清单等。

技术标：产品说明书、技术参数、安装方案、售后服务方案等。

五、招标时间安排

招标文件发布时间：2025 年 3 月 1 日



投标截止时间：2025 年 3 月 10 日

开标时间：2025 年 月 15 日

六、评标方法

采用综合评分法，包括商务部分（30 分）、技术部分（50 分）、售后服务（20 分）。

遮阳装置采购合同

甲方（采购方）：

名称：黑岩村村委会

法定代表人：[甲方代表姓名]
地址：焦作市黑岩村

联系方式：[甲方联系电话]
乙方（供货方）：

名称：[乙方单位全称]
法定代表人：[乙方代表姓名]
地址：[乙方单位地址]
联系方式：[乙方联系电话]
一、产品明细及价格

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（元） 总价（元） 备注

卷帘式遮阳

帘

[具体型号] 100 500 50000 包含安装

可调节百叶

窗

[具体型号] 100 800 80000 包含安装

电动可调节

遮阳篷

[具体型号] 50 2000 100000 包含安装

合同总金额（大写）：贰拾叁万元整（小写：￥230000 元）。此价格包含产品货款、

运输费、安装费、调试费、税费等一切费用。

二、质量标准

乙方提供的遮阳装置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质量标准，满足本招标文件及产品说明书中

的技术要求。产品质保期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3 年，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应免费

维修或更换。

三、交货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
交货时间：乙方应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前将全部产品交付至黑岩村指定地点，并完

成安装调试。

交货地点：黑岩村各建筑安装现场。

交货方式：乙方负责运输及安装，承担运输及安装过程中的风险和费用。

四、验收

甲方在产品安装调试完成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。验收内容包括产品数量、规格、

质量、安装效果等是否符合合同约定。

如验收发现问题，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 3 天内予以解决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合同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% 作为预付款，即人民币（大

写）：陆万玖仟元整（小写：￥69000 元）。



产品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后 7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%，即人民币（大

写）：壹拾叁万捌仟元整（小写：￥138000 元）。

剩余合同总金额的 10% 作为质量保证金，在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 5 个工作日内

一次性无息支付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若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，每逾期一天，按照未付款项的 0.3%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、质量等要求交付产品及完成安装调试，每逾期一天，按照合

同总金额的 0.5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如逾期超过 15 天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

返还已支付款项，同时乙方应按照合同总金额的 20%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如因产品质量问

题给甲方造成损失，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七、争议解决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

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合同签订地为：焦作市解放区

八、其他条款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（或盖章）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

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
